
案例：某公司为设备制造安装公司。按照该公司营业执照

上注明的主营业务，既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又可以开具

安装业务发票（营业税发票）。该公司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客

户既要求制造，又要求安装，比如设备制造费 500万元，设备

安装费 100万元，按照税法的规定，这种行为属于混合销售行

为，按照“经营主业”的划分原则，只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不能开具安装业务发票。这样一来，公司税负加重。

对于上述情况，笔者建议其单独注册成立一家独立核算

的安装公司。由制造公司与安装公司同时与客户签订两个彼

此分立的合同，这样由制造公司缴纳增值税，由安装公司缴纳

营业税。原先公司取得安装费收入需缴纳不含税金额 17豫的

增值税，采用“分立法”后，只需缴纳含税金额 3豫的营业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该公司生产的设备符合《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劳务并同时提供

建筑业劳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2］117号）

规定的要求，则无需另行设立独立的安装公司。企业销售自产

货物、提供增值税劳务并同时提供安装和调试等建筑业劳务，

其性质在税法上属于混合销售行为。国税发［2002］117号文

对上述混合销售业务不是简单地按照不同业务收入比重来确

定征何种税，而是明确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应依业务的具

体性质分别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国税发［2002］117号文规定，纳税人以签订建设工程施

工总包或分包合同（包括建筑、安装、装饰、修缮等工程总包和

分包合同，下同）方式开展经营活动时，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

值税应税劳务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包括建筑、安装、修缮、

装饰、其他工程作业），如果具备建设行政部门批准的建筑业

施工（安装）资质，并且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总包或分包合同

中单独注明建筑业劳务价款，应对销售自产货物和提供增值

税应税劳务取得的收入征收增值税，对提供建筑业劳务收入

（不包括销售自产货物取得的收入和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取

得的收入）征收营业税。上述自产货物包括：淤金属结构件：

包括活动板房、钢结构房、钢结构产品、金属网架等；于铝合金

门窗；盂玻璃幕墙；榆机器设备、电子通讯设备；虞国家税务总

局规定的其他自产货物。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应

税劳务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应向营业税应税劳务发生地

地方税务局提供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国家税务局出

具的纳税人属于从事货物生产的单位或个人的证明，营业税

应税劳务发生地地方税务局根据纳税人持有的证明按本文件

的有关规定征收营业税。

根据国税发［2002］117号文的规定，对销售自产货物并

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所取得的混合销售收入分别征收增值税

和营业税，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淤纳税人必须是从事货物生

产的单位和个人。于具有建设行政部门批准的建筑业施工

（安装）资质。盂要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包或分包合同（包括

建筑、安装、装饰、修缮等工程总包和分包合同）。榆在总包或

分包合同中必须单独注明建筑业劳务价款，包括安装、调试自

产货物的劳务价款。凡不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纳税人取得的

全部收入应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如果企业能够符合以

上四个条件，则不必单独设立安装公司也可获得分别征收增

值税和营业税的机会。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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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以下六种情况下的公

益性捐赠支出不允许税前扣除：

1. 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捐赠不允许税前扣除。《企业所

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不超过年度利润

总额12%（含12%）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2. 直接对单位和个人的捐赠不允许税前扣除。公益性捐

赠是用于教育、民政等公益事业和遭受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

区等《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公益事业，但对需要捐赠的对

象应当由国家进行统筹安排。所以，直接对单位和个人的捐

赠，即便是用来捐赠给应当捐赠的对象，即便是未超过规定的

比例，也不允许税前扣除。

3. 对非财税部门确定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非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捐赠不允许税前扣除。《关于公益救

济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及相关管理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7］6号）规定，经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非营利的公益性社

会团体和基金会，凡符合有关规定条件，并经财政税务部门

确认后，纳税人通过其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可按现行税

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准予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时在所得税税前扣除。接受公益救济性捐赠的国家机关必

须是县及县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但不需财政税务

部门的确认。

4. 票据不合法的不允许税前扣除。财税［2007］6号文规

定：具有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非营利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基金

会和县及县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在接受捐赠或办理转

赠时，应按照财务隶属关系分别使用由中央或省级财政部门

统一印(监)制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票据，并加盖接受捐赠或转

六种公益性捐赠

不允许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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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以下简称《制度》）规定，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

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同时规定，“单位为取得经

营收入而发生的折让和折扣，应当相应冲减经营收入。”笔者

以为上述规定有两点不妥：

1. 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销售折扣包括商业折扣和现金

折扣。商业折扣是指购货方购买的商品或劳务的实际发票价

格是在原价基础上扣除一定百分比后的价格，其主要目的是

鼓励客户一次性大量购买商品。由于商品交易活动是以发票

价格为基准开展的，因此这种折扣并不对单位的会计记录产

生影响。单位销售实现时，只要按扣除商业折扣后的净额确认

销售收入即可，不需单独进行账务处理。现金折扣是指销货方

在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后，为了鼓励购货方及早偿还货

款，而许诺给予购货方的一种折扣优待，发生在销货之后，是

单位的一种融资性质的理财费用，其折扣额不得从应税销售

额中予以扣减。由于我国会计实务中采用以未扣除现金折扣

额的销售收入入账，因此需要对现金折扣进行单独的账务处

理。因为只有现金折扣需进行单独的账务处理，所以《制度》中

所指“折扣”应仅指现金折扣而不包括商业折扣。

2. 现金折扣和销售折让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因此，不应

一概作冲减经营收入处理。如上所述，现金折扣只是为鼓励客

户尽早付款而给予的一种债务减让，发生在销货之后，是单位

的一种融资性质的理财费用。尽管单位给予了购货方以现金

折扣，但其应税销售额并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因此，其折扣

额不得从应税销售额中予以扣减。该项费用在企业会计中通

过“财务费用”科目进行核算，在事业单位会计中则应通过“经

营支出”科目进行核算。而销售折让，则是指单位发出商品以

后，由于发出商品的品种、规格、质量不符合购货合同中有关

条款的规定或其他原因，经双方协商同意由销货方在售价上

给予的减让。尽管销售折让同样发生在销货之后，但该行为却

是对原销售额的一种调整，不具备费用的属性，因此应据以冲

减单位的经营收入。对此，税法有严格的规定，可分两种情形

处理：一是单位可以依据退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购货方主

管税务机关开具的“进货退出及索取折让证明单”重新开具发

票，并按照折让金额冲减原销售额，同时相应减少应纳流转

税；二是如果单位未能索取到退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未能

提供购货方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进货退出及索取折让证明

单”，则不能从销售额中扣减这部分折让额从而少缴流转税。

既然如此，单位在进行账务处理时也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的

不同而有所区别：在第一种情形下，单位可按发生的折让金额

冲减经营收入和应交增值税；而在第二种情形下，单位则只能

将发生的折让金额全部冲减经营收入。

据此，笔者建议对《制度》中有关事业单位销售折扣和折

让会计处理的规定作如下修订：事业单位为取得经营收入而

发生的现金折扣，应全部列入单位的经营支出。而事业单位为

取得经营收入而发生的销售折让，若收到购货方退回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或购货方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进货退出及索取

折让证明单”，可相应冲减单位的经营收入和应交增值税；若

未收到购货方退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购货方主管税务机关

开具的“进货退出及索取折让证明单”，则全部作冲减单位的

经营收入。茵

事业单位销售折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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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某市公路管理局，主要承担公路修建、维护、养护

等职责。日前，该市稽查局对该局未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行

为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该局限期办理扣缴税

款登记，同时对其未按规定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行为依法做

出罚款 1 500元的处理。另外，该局从 2007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期间对外承包的工程，在支付工程款时未履行代扣代

对外承包工程建设单位

必须代扣营业税吗

武 汉 熊 彬

赠单位的财务专用印章。对纳税人未取得或取得非中央或省

级财政部门统一印(监)制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票据的，不得税

前扣除。

5. 非企业当期实际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允许税前

扣除。所谓当期已经实际发生，是指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实

际已将捐赠的资产交到接受捐赠的中间对象的控制范围，即

代表所捐赠资产所有权转移的凭证等已经为接受捐赠的中间

对象在法律意义上控制。这里需要明确的当期实际发生，也就

意味着在捐赠的所属纳税年度予以扣除。对企业捐赠的当年

发生亏损的，相应其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允许结转以后

年度扣除。

6. 手续不齐全的不允许税前扣除。财税［2007］6号文规

定：纳税人在进行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申报时，不仅应附

送由具有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非营利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基

金会和县及县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出具的公益救济性

捐赠票据，同时还应当附送接受捐赠或办理转赠的非营利的

公益性社会团体、基金会的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证明材料，以及

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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